
 

 
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在校學生在學證明書申請報告表 

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 

     申請人簽名： 

期別 隊別 教授班別 學號 姓             名 連   絡   電   話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

出   生   日   期 身  分  證  字  號 

 

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

 

 

申請 

 

原因 

 

 

中 隊 部 教 務 處 批     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擬辦： 

一、擬依規定核發在學證明書。 

二、在學證明書文號如下： 

    本校專註字第        號。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

意

事

項 

一、申請人請詳填表列各項資料，陳各所屬中隊後，轉送教務處辦理。 

二、申請證明書約需3個工作天。 

三、本校承辦單位：教務處（註冊組）   承辦人員：事務員 林璟翔  

  連絡電話：（警用）731-2049或（自動）02-223014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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